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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
  

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
关于开展 2025 年度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 

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区（市）农业农村局： 

根据《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度青

岛市职称评审工作的公告》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

条件（试行）》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等有关规定，为做好 2025 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评审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及审核范围 

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范围为在我市农业农村领域的种养

大户以及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、涉

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，从事专业技术的高素质农民。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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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员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、事业单位人员等不得参加新型

职业农民职称评审。 

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正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新型职业

农民正高级职称评审材料，青岛市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评审委

员会受理新型职业农民副高级职称评审材料，各区（市）新型职

业农民初级、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辖区内的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评审材料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申报条件按照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试

行）》（鲁农法字〔2023〕37 号）执行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个人申报 

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提出申请，登录“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

管理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管理服务平台”）进行网上填报。

管理服务平台登录方式：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—服

务 大 厅 — 系 统 快 捷 入 口 — 山 东 省 职 称 申 报 评 审 系 统

（https://117.73.253.239:9000/sdzc-web-ui/business/logi

n/login.html）。 

申报人员应实事求是在“管理服务平台”填写申报材料，并

按要求在系统内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申报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，

申报人员对本人申报行为负责，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

实、准确。填报要求见附件 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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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员提供的证明材料如有涉密内容，一律不得通过网上

提交。对违规填报、上传、流转国家秘密的，一经发现，按照国

家、省保密相关规定处理。 

（二）审核推荐 

审核推荐按照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鲁农法字〔2023〕38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申报人所在单位或常驻村（居、社区）共同对申报人申报材

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

在单位和村（居、社区）公告栏进行公示，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

日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照属地原则，由单位或常驻村（居、社

区）通过“管理服务平台”报至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。 

乡镇（街道）应对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核实申报人员有

无生产和质量安全事故、不良诚信记录、破坏生态环境等负面行

为，并填写推荐意见。依次报县级、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。 

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、超出评审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

序报送的申报材料，应及时退回，并请用人单位告知申报人。凡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（1）不符合评审条件；（2）不

符合填写规范；（3）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报送；（4）未经或未

按规定进行公示；（5）有弄虚作假行为；（6）其它不符合职称

政策规定的。 

四、申报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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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报时间 

系统数据由各呈报部门集中统一报送，网上受理时间截止到

2025 年 9月 30 日 17:00，逾期将不再受理新申报人员。 

（二）材料报送 

1.《2025 年度新型职业农民高级职称推荐报告》。由呈报

部门报送（原件或 PDF 扫描件）。 

2.《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。申报人员通过系统下载

打印（系统生成，Ａ3 双面打印，原件），申报人员须在“诚信

承诺书”栏签字。审核部门填写审核意见，签名、印章、日期等

信息须完整齐全。一式 3 份，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门审核通过后，由呈报部门集中统一报送。 

材料报送截至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 10 日，报送地址：青岛

市市南区燕儿岛路 10 号凯悦中心写字楼 2309 室，电话：

0532-81707590，联系人：胡国峰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省、市职称相关政策要求，严肃认真

做好本辖区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申报、评审和推荐工作。经查实存

在弄虚作假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得报送，并按有关规定

处理。同时要广泛宣传和解答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政策，充分

调动新型职业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鼓励符合条件的优秀农村

实用人才积极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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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价标准条件（试行）》

（鲁农法字〔2023〕37 号） 

2.《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

农法字〔2023〕38 号） 

3.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关于做好农业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

业贯通发展的通知》（鲁农人字〔2021〕48 号） 

4.材料申报注意事项 

5.各评委会办事机构、联系方式及材料报送地点 

 

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

2025 年 9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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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材料申报注意事项 

 
一、基本要求 

对能提供信息共享或者网上上传电子佐证材料的，原则上不

再要求申报人提供纸质材料。 

上传佐证材料每一项须准确、规范填写。没有对应项的材料

可在“上传其他附件”里上传。评审工作期间，评审委员会办事

机构保留调阅申报人职称评审材料原件的权利， 

二、填报系统 

(一)系统注册 

1.单位注册。填写相关信息完成单位注册，单位注册经审核

通过后才能使用。单位注册时如果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，请与

注册时选择的“所在地区”人社局联系进行人工审核。 

审核通过后，登录单位账号进行路径申请（申请流程为:1

点开左侧隐藏菜单，2.点击“职称评审”，3.点击“单位路径申

请”，4.点击“新增路径”，5.选择职称等级、职称系列（选择

新型职业农民），6.上级或主管单位名称中填写工作单位所在乡

镇街道，7.点击查询后进行选择，8.联系乡镇或街道有关人员进

行审核。） 

2.个人注册。填写相关信息完成个人注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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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报信息 

1.在“个人申报业务事项”中选择“职称评审申报”，再点

击“新增申报信息”。 

2.在申报信息中，申报年度选择“2025”，申报系列选择“新

型职业农民”，选择申报职称、申报专业、申报方式。 

3.申报单位，填写注册的工作单位，查询出后，点击选择后

确定。 

4.是否委托评审，选择“否” 

(三)数据填写 

1.学历信息。全日制学历是指参加全日制教育取得的最高学

历，最高学历是指符合职称评审条件的最高学历。严格按照毕业

证书规范填写，不得随意简写。上传学历学位证书照片或扫描件，

高中及以下可不用上传。 

2.现专业技术职称、职业资格。填写已经获得的职称，职业

技能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。上传相关证书。直通车申报的填写

“无”。 

3.现任(含社会组织兼任)职务。填写在本单位担任职务，或

在其他社会组织兼任职务。上传相关证书。没有的填写“无”。 

4.生产经营规模。表述性填报，限 100 字。上传相关证明。 

5.近五年学习培训及继续教育经历。按照年度填写，参加市、

各区（市）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、各级有关部门组织的

培训学习均可，也可按照《关于贯彻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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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》的实施意见》(鲁人社发(2016〕10 号)、《关于山东省专业

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和推行继续教育电子证书

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(2021〕167 号)等文件要求折算相

应学时。 

6.工作经历。按照个人情况如实填写 

7.任现职以来取得的代表性成果。点击新增，选择类别，按

照成果分类分别进行填报，总数不超过 15 项。上传成果证书、

有关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。 

8.主要业绩及表现，包括技术水平、社会贡献、生产效益和

示范带动能力等，不超过 1200 字。 

9.参加培训学习情况。填写参加农业农村相关业务培训情

况。上传结业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。 

(四)信息提报 

个人申报信息填写完毕，点击“确认申报”，电子数据信息

会报送到本人工作单位账号。登录单位账号，对申报信息进行“职

称申报数据审核”，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，生产电子评审表。 

审核通过后，进行数据报送(报送流程为:1 点开左侧隐藏菜

单，2.点击职称评审，3.点击职称申报数据上报，4.选择年度、

申报级别、职称系列，5.点击查询后进行选择、6.点击确认上报，

7.确认上报后，电子数据信息通过申报路径报送到乡镇街道，及

时联系乡镇街道有关人员进行审核)。 

三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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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称申报评审实行个人诚信承诺制，申报人对本人申报行为

负责，承诺申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。申报人员按要

求实事求是填写申报材料和上传证明材料，提供材料不准确、不

规范、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清晰的，未按要求上传证明材料的，

退回修改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的，等等，由此造成的不利影

响由申报人员本人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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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各评委会办事机构、联系方式及材料报送地点 

评委办事机构 服务范围 联系电话 报送地址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
全市新型职业农民副高

级职称 

0532- 

81707590 

青岛市市南区燕儿岛

路 10 号凯悦中心写字

楼 2309 室 

青岛市崂山区 

农业农村局 

本区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8999328 

青岛市崂山区仙霞岭

路 18 号崂山区政府西

1417 室 

青岛西海岸新区 

农业农村局 

本区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8187128 

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

399 号 6211 室 

青岛市城阳区 

农业农村局 

本区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7866595 

青岛市城阳区德阳路

195 号 307 室 

青岛市即墨区 

农业农村局 

本区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8534027 

青岛市即墨区蓝鳌路

748 号 511 室 

胶州市农业农村局 
本市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2206186 

胶州市北京路 2 号行

政服务中心西楼 816

室 

平度市农业农村局 
本市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87362046 

平度市北京路 379 号

市民中心 4 号楼 B 区

125 室 

莱西市农业农村局 
本市新型职业农民初

级、中级职称 

0532- 

66895397 

莱西市上海中路 21 号

413 室 

 

 

青岛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5 年 9 月 3 日印发 


